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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正 式 f f i 錄 

第 三 年 第 八 十 七 猇 

第 三 百 二 十 四 次 會 議 

—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F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。 

出 «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

鳥 克 蘭 蘚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藓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i t è 國 。 

— 三 九 ‧ 瞄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24) 

一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之初步報吿書（文 

件8 /642 )。 

̶ 四 暹 過 議 事 日 程 

( 議 事 日 稃 通 過 ) 。 

̶ 四 一 • 專 家 

用 於 戰 略 防 區 所 ^ 職 務 一 間 

題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初 歩 報 吿 

書 

主席上次會•>« S t 論此問題時，專家委 

員 會 報 隹 員 曾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送 初 步 報 吿 

書。茲請將此初步報吿書交付討論。 

Mr TARASENKO ( ft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圃）提送之文件其全文所着重者爲關於 

託管下戦略防®之事，聯合國憲章中雖巳將 

务種權限明文規定，仍須滅少安全理事會之 

墦加託管理事會之権限。 

騍 合 國 憲 , 第 八 十 條 開 

"聯合國關戰略防區之^項職務，包括 

此項託管協定條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， 

應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。" 

安全理事會對此類事務所有之權限，在 

此處似巳有明白而確切之规定，不稍隱晦。此 

亦毫無足怪,蓋託'^"下戦略防TS之問題，因此 

種防1£性質特殊之故，巳與一^託蕾制度截 

然割分。否則殊無理由將各se管頜十分爲兩 

類，而W其一類委諸安全理事會也。 

遇有牽涉戰略防區之具體案件應予解决 

時，究須如何，W何種方式,在何時,龙在何 

種ft 3^下與託管理事會商酌，凡此種種，惟 

有安全理事會本身可W自行决定。然而當前 

報吿書内顯著之要旨，^5之,則爲全部責任 

此 與 聯 國 憲 章 之 條 

款 公 ^ 牴 觸 。 

事實上，託管理事會所提决案草案[文 

件 T / n 6 ] 之 目 的 & 越 權 僭 取 此 類 事 項 之 全 

都責任，據爲己有。^决nS案建遴由託管理事 

會與安全理事會«"派代表，W同等地位合組 

委員會，W解决此問題。此項提義實屬冗餘 

而不耍，且亦不合法 I蓋安全理事會自行决 

定此頹事項，殊可勝任也。此爲本人首項評 

議。 

本 人 次 項 評 議 如 聯 合 國 憲 章 條 文 

— 例 如 此 次 爲 第 八 十 S 條 一 其 盲 義 可 作 



各種差別甚钹之解释，專家委員會中若千委 

員對之解釋如此，而其他委員又對之解释如 

彼，此實無闞重耍。聯合國竈章內本條銓释 

方法微異，並無繭係。 

依余所見，間題遒然不同。其耍點在現 

有一種趨勢一專家委員會之工作巳表露之 

所有之權限及權威。坦率言之，安全理事會 

若 充 行 使 其 在 此 方 面 由 聯 國 憲 章 所 賦 與 

之權限，殊不適合某某諸國政府之利盆。此 

種情勢旣不適*^彼等，故彼等欲钊奪安全理 

余奮此可反映彼等欲限制安全现事會對 

託管下戰略防區所有栊限與责任之願望，余 

擬更逸而申言各方力 i i K 削減安全理事會各 

項權限此似爲 I t工作之一部份。吾人現正目 

擊其攻擊安全理事會。吾人現正目撃在若干 

國家有某某各界力 i ix削減安全理事會之權 

力，並鬮剝奪4t由聯合國憲章所賦與之若干 

主 要 權 限 。 余 信 ^ 方 力 ^ 減 弱 ^ 個 聯 合 國 之 

力量，此爲其工作之一部份。蓋減弱安全理 

事會之權限與權威，郎所W減弱聯合國之樺 

職是之故，两題實一異常重耍之原則問 

邇。吾人所關切者，不在聯&國憲章此條或 

彼條之專門討論，亦不在專家委員會討腧問 

題時所發生之盲義上不同之解釋，而在某某 

國家之某某s"界現ÎF力課减少安全理事會之 

權限與權威，此種情勢見諸專家委員會。就 

目前案件言,此種企圆實典赏前間題;^闕，m 

時此亦最重耍之原則問題。 

j y 上爲余欲在此事未作確定决^前所作 

之考語。 

Mr GROMYKO(蘇維埃『±會主義j〖和國聯 

邦）專家委員會曾數次會^致力》^考慮此項 

間 題 , 惟 迄 未 能 通 f i — 致 同 意 之 决 案 , 殊 屬 

不幸。現吾人收到决議案草案兩件，其一經 

委員會多數贊成，其他原由波蘭代表提義，經 

少數贊成。 

當fl ,决-S案草案兩件，殊非偶然之事P 

而係對此項問題，卽安全现事會^§*^戰略防 

區之職務問題,採取不同硏計^徑之結果。 

烏克蘭代表業經提靖吾人注 f，卽對此 

問 題 决 時 乂 須 根 據 憲 章 内 主 耍 條 款 ， 及 第 

八十三條,】 

之 《 " 項 職 務 " , 余 願 着 重 申 言 聯 合 國 所 有 一 

切關於戦略防區之各項職務，並無例外,"應 

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。" 

何人行使之間題。第八十七條述及管理赏局 

所 送 報 ^ 之 審 査 ， 會 同 管 理 當 f i 對 請 願 書 之 

接 受 及 其 審 査 ， 各 ^ 託 管 f l 十 之 定 期 視 察 W 

及其他行動等。 

第 八 十 八 條 述 及 擬 定 " 關 " 託 普 頜 十 

居 K 之 政 冶 經 濟 社 會 及 教 i f f 展 ' 之 特 定 

間題單。此條係指一舷之託管饌十而3 , ^ 

所 W 有 " 各 ^ 管 領 h 等 宇 樣 者 , 方 y 此 故 。 換 

；之，此種職務戰硌防區方領 8 ? 樣行 K 。而 

其 唯 一 異 點 則 在 戰 略 防 區 ， 此 種 職 務 須 由 

安全理事會行使，余衆經指陳，此巳在第八 

十三條中明白訂定矣。 

如尙不JW此爲足，刖在窀章内尙有第八 

十 五 條 。 萬 一 第 八 十 S 條 下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確切職任仍有所懐疑時，則此第八十五條明 

矛此種職務僅可由安全理事會行使毫無可疑 

餘地。 

第八十五條規定託管理事會行使其職務 

之領士。 

該條第一項開 

"聯合國闞於一切非敏略防1£"-一余蹐 

重 祓 宣 鑌 非 戟 略 防 1 £ — — " 託 管 協 定 之 職 

務，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款之核准及其更改 

或修正，應由大會行使之。" 

饭次，本條第二項載明託管理事會應在 

實 ^ 上 於 大 會 權 力 F 履 行 上 述 各 職 務 。 

是故聯合國各機構中孰應行使上述各職 

務，業經朋白訂定，且爲雙重之規定。中有 

̶條明定安全理事會行6：此種職務之®域， 

卽 戰 略 防 區 是 。 另 有 一 條 明 定 託 管 , 事 會 行 

131此種職務之IS域，及託奢ffl事會不可行使 

職 務 之 區 域 。 就 託 理 事 會 富 ， 戰 略 防 黡 實 

巳明W剷爲例外。 

此事' U 無馄滗之可能， I f 兄似方澈底明 

晰。淮自美利堅合衆國以日本從前代管各島 

之管理當局之地位所^協定——業已镀安全 

理事會批准之協定——經専家委員會着手討 

腧本間題W來，卽發生嚴重之紛歧奮見。此種 



紛歧並诈偶尹rte,4t解稃無他，ft:以若下國家， 

尤 美 f i j 堅 衆 國 爲 最 ， f 欲 i H j : t f 安 全 j q i 事 

會之若干職務，轉而移歸託营理事會而已。 

此種淸形151非首次發生者。î】il此方有被 

將安全理事會某種椹限及職務移交大會之企 

圖 。 此 次 目 的 , 則 在 削 滅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限 ， 

移諸託管理事會，此殊無任何健垒理由，且 

與憲章之明文規定相悖。^，解稃，惟有認 

爲关國政府不顧聯^"國憲章之規定，對*^依 

上述協定美國爲管邵當局之戰硌防鳳，反對 

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行 使 關 於 防 區 之 職 務 。 依 

余盲見，無論如何，安A理事會對，/"類此問邇 

不應爲任何國家之願;Sli章與否所左右。憲 

章ftl 乂須由全體一致遵守也。 

尙 有 5 5 " 文 件 ， 方 足 * 明 : ^ 11政JfîW及 

専 家 委 員 會 中 5 美 國 代 表 , 響 之 多 數 毫 員 所 

持立場，«不可辯讒 f如何程度也。此卽闢》^ 

此項戰略防區之協定，其屮絕来提及託管理 

事會。協定中謂對此防®之職務應由安垂理 

*會行使，此項條款適與憲章相rr 。 閽 託 管 

理事會則未著一宇，卽貢名亦未^及。 

余 所 之 第 八 三 條 屮 ， J t 第 3 項 確 ; s 

" 安 垂 理 事 會 以 小 ^ 託营協定之規定 

且不妨礙安全之考慮爲限，應利用託管理事 

會之協助，W履行聯â »國託管制度1 ^關戰 

略 f i n s之玫治經濟社會及教É事件之職 

務 。 " 

惟 此 項 之 t r ， 係 指 安 全 理 事 會 耍 時 

得利用託"^理事會之協助W執行特定任務與 

指定之工f^，而目〗lî^^"人所見者^某々3欲 

請託 f理事會協助執行所發生之特定J S l c務， 

而會圆鸺一tu此種isik務全*n由安全理事會移 

交與託理事會。此殊4 ^視爲一事。承i〗w安 

全理事會得向现事會绪 4 < 協助，此爲一 

事，決定由, î e^事會代替安全Eâi事會̶̶ 

此 乃 多 數 委 員 所 取 之 決 案 ？ 文 字 句 ̶ ̶ 

執行安垒理事會之職務，刖另爲一事。ji:見 

地遒决小同。 

是 故 專 家 委 員 會 屮 蘇 聯 代 表 力 對 * ^ 専 

委由安垒理事會負全責任之戰it^i?/區，其職 

務 須 且 僅 璐 由 安 全 ^ 事 會 K 據 聯 國 窻 章 

行使之，且主張傲&遇有具體&件經安全理 

事會决iiSw由託蕾理事會執行其若干特定任 

務爲妥之時，始有申婧託管理事貧協助之問 

題發生。斷4能遽作决定，將安全理事會職 

務s"批移交？É管现事會，蓋此種决荧殊?f合 

法。 

" 上 所 谕 ， 間 题 單 一 問 題 ， 方 適 用 之 。 

吾人乂須擬定一種問題單，俾安全理事會W 

及聯ê"圃,}iN§Pf憲章規定促，(Ë戰略15^區人 

民 之 經 濟 文 化 教 - 等 種 種 發 展 之 情 形 ， 可 

W略明梗槪。余現所;4之問题單，JT須由安 

全理事會釐7。閼建••iSt由専家委員會以兩 

^?1«或^四>？期ff>問擬,^此項問題單一提 

^ ， 末 採 納 ， 其 故 安 在 ？ 専 家 委 員 會 工 作 

末ft繁婧，任此工作，&^=問1!^如，间無蓆由 

吾 人 &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屮 擬 此 項 問 題 軍 

也。 

或;ÏI現已有r è f ï i C事會爲:他颌十所釐 

訂之問題單。誠然,此項問題單確有之。安垒 

理事會"及専家委員會1?〗方、此種由託管理事 

會爲其^颌十所釐；r之問題單，大可予W利 

用 。 其 屮 凡 可 麼 用 V 戰 略 區 而 適 合 安 全 理 

事會對力^戰咯卩乂 ® 所 行 & 之 職 務 之 性 質 者 ， 

從而利用之。然則；^》項提案仍無不可*r納之 

Mo所有劃該提案之JSfS,不外爲美國政府 

w ; ^ 項 戰 略 區 管 ï i p 當 局 之 地 位 所 提 出 者 ， 

其解釋無他，小&踰越憲章規定之又一企圃 

而已。 

根 據 上 述 種 種 考 盧 ， 聯 代 表 自 始 卽 文 

拧 波 蘭 代 表 在 委 員 會 屮 所 作 提 â £ 。 雌 

决<‧!案々案現 w t * ^ 報^畨後，列爲 m 件一。 

自 齟 聯 代 表 M 視 之 ， 此 項 单 * 實 與 f 章 第 八 

十 3 條 第 八 十 五 條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八 十 八 

條，並爽所有謇萆内關;!託管下戰略 f i /區之 

一切其他规定，均屬完全相符。「亥决&案^ 

棻對管现當局之椿盆，依寳章之規定，予JW 

充 份 之 法 h 保 障 ， 於 ( ？ 理 當 局 之 權 限 方 無 

侵犯。#if /^國政府所有關力 八 此等防區之桄 

限,更無絲奄侵犯。同IJ》，此一提案完全遵照 

憲 章 之 規 定 ， 聯 國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權 

限,方未侵犯。 

職此之故，？t?聯代表圑仍繼續支持波蘭 

代 表 團 在 専 家 委 員 會 中 所 提 之 決 案 草 案 ， 

若 干 代 A 團 W 此 决 案 爲 小 能 梂 鈉 ， m 無 理 

由。令願知其不能採納之處究莧安在，其與 

憲 章 銜 突 之 又 安 & ， 3r損及关國政府视益 

之方式罙屬如何。 



美國政府如有意違犯憲章，對此間邇有 

會忽視安垒理事會，則此固截然另爲一事。 

如能公開如此承認，或爲上策。li余前曾云, 

吾 人 不 能 爲 任 何 圃 家 之 願 遵 憲 章 與 否 所 左 

右。吾人須取下列態度，卽W遵守憲章規定 

爲 有 絕 對 之 耍 。 尤 W 處 理 藓 聯 代 表 團 l g 爲 

值 得 由 安 垒 理 ¥ 會 遂 切 注 意 之 問 題 時 爲 然 。 

戰 略 防 及 對 於 此 等 防 E 安 全 理 ^ 會 所 行 

使之職務一問題，郎爲此種問題之一。 

主 席 名 單 内 巳 無 發 言 人 。 目 前 安 垒 理 

事 會 有 决 議 案 草 案 兩 件 [ 文 件 S / 6 4 2 ] ， 其 一 

係由專家委員會之大多數委員提出，另一則 

由少數提出。少數實見之决譏案係由專家委 

員會委員一人所提，惟業經蘇聯代表附議， 

而 蘇 聯 則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。 决 遘 案 原 

係提作修正案，惟嗣經改提爲個別提案，安 

全 理 事 會 自 應 予 W 審 ： f e w 曾 今 日 由 蘇 

聯代表附議後爲然。 

此 兩 决 案 均 應 計 論 ， 安 全 理 举 會 對 毎 

—决si案應表示立場。向畤本席欲提靖安垒 

理事會注意託管理事會送來决(«案一件[文 

件 T / 1 1 6 ] 。 其 文 曰 

"託管理事會， 

" 隳 安 全 理 举 會 現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託 

管 理 事 會 之 間 在 託 管 制 度 適 用 戰 赂 防 區 時 

之闢係問題正作審遘， 

" ^ 决 譏 由 主 席 及 主 席 所 指 定 之 其 他 代 

表兩人，組馘S人委員會，並授權此委員會 

典 安 全 理 爭 會 主 席 或 其 類 似 委 員 會 會 商 ， W 

期確保安全理事會&對託管理爭會關於托管 

下 戰 略 防 I S 居 民 之 政 冶 社 會 經 濟 與 教 A 等 

進展所有職務支配,未作最後决定W前，先對 

託 管 理 事 會 之 貴 任 充 份 予 W 考 廬 。 " 

專家委員會决譏案草案中旣已將憲章第 

八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八 條 關 " 戰 略 防 E 之 某 某 

權力，某某任務，及某某責任移交與託蕾理事 

會，由託管理事會代替安全理事會執行，余 

IT在吾人尙未作任何最後決定W前，應由安 

全理¥會與託管理举會會商，W便镀致諒解。 

託管理事會或巳準備接受專家委員會草擬决 

議案中所述之責任。該决議案草案第一段開 

" ― 應 請 託 管 理 事 會 ， W 不 違 背 關 ^ 戰 

略防15託管協定或其一部份之規定爲限，且 

j y不違背安全理事會隨時闢於安全之考盧所 

作决定爲限，依其所盯程序，代替安全理事 

會執行窀章第八十七條3：铕八十八條所订闓 

於 此 種 戰 赂 防 E 內 居 K 之 政 治 經 濟 社 會 

及 教 A 等 進 展 之 種 種 職 務 。 " 

吾人徇託管理事會之蹐，在未作最後決 

定 W 前，先與託< f 理事會各代表會商，庶幾 

安全理事會在通過本决 s i 案前 , t "此決議案， 

能了解託管理事會之用盲，余意此殊允赏。 

且安全理事會在作最後决定前，徇託管理事 

會之請，亦係聯合國&機構相互間應盡之公 

誼也。 

職 此 之 故 ， 余 擬 建 議 由 安 垒 理 事 會 授 

權頹似委員會，使與託管理事會所提莪之委 

員 會 會 聚 W 商 酌 此 事 , 而 W 兩 理 事 會 之 協 議 

决定或1?解，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同時，安 

全理事會對其务項建譏，可"自^1 )梂納或捨 

棄。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衆 圃 ） 依 余 所 見 ， 

主 席 所 依 從 託 管 理 事 會 請 求 之 建 議 ， 似 屬 

贾明。主席曾指明當前有専家委員會所提之 

决議案草案， t有波蘭代表圃所提之决議案 

草案。專家委員會決>â案草案之酋，卽引憲章 

第八十三條第三項條文。3t中所3之"安垒 

理事會 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 " 

等語，實有命令性質。 

波蘭代表所提之决譏案草案，則引錄第 

八十s條之第一項。上述兩項固同爲該條條 

文 之 一 都 份 也 。 對 吾 人 所 計 論 之 此 等 區 

域，安圣理事會與託#理事會間4^有相互之 

關係，此在兩件提案屮均巳明白表示，且亦 

爲任何方面所不能否，者。是以由安全理事 

會與託管理事會會同計論,似屬允當之至。 

復次，主席頃已指明，託管理事會主席業 

已正式致送請求此項會商之决讒案一件，是 

« , 鉞 如 主 席 所 稱 鹰 其 所 婧 ， 實 i T F 公 l t 。 

假83：現所提Ji之委員會，果經安垒理事 

會指派,W與託管理事會之頹似委員會會商， 

刖 此 委 員 會 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一 因 託 管 

理事會主席爲其委員會委員之 典致送 

决譏案之專家委員會之報告員，曁專家委員 

會報吿書屮所反映之^數曹見代表一人龃槭 

之，余信主席或將以此爲當也。就余視之， 

似此組成之三人委員會，可與託管理事會之 

委員會交換盲見，殊有裨签,且使吾人對*^當 

前 間 題 之 最 後 決 定 得 W 向 前 邁 亦 屬 有 利 。 



主 席 本 人 同 奮 對 此 事 成 立 委 員 會 w 代 

表安全理事會，以及由安全理事會主席，與 

充專家委員會報3;員之比利時代表，曁蘇聯 

及^克蘭兩國代表之一W組織此委員會之建 

議 。 蘇 聯 克 蘭 兩 國 代 表 均 經 贊 成 4 數 盲 

見之報告，究應由誰參加委員會，可由彼等 

自行决定。 

典 託 理 事 會 之 委 員 會 ^ 論 時 ， 勢 沙 

及第八十三條之第三項。該項節開"安全理 

事會 應利用託普理事會之協叻 " 

就第八十s條第三項所稱之實質言，余 

盲關^如何取得此等協助，W及安全理事會 

與託#理事會如何镀致對此事之協遘，凡此 

種種,均欠明晰。余 f協助之限度，W及如何 

取得協助之方式等等，均有闡明之ai要。 

余信吾人在進行前，先與託普理事會代 

表會商，實有裨益。對此程序如有異遘，本 

席卽將纟g爲通過，而吾人卽將依此辦理。 

Mr GROMYKO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 

邦）託管理举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曰通 

過 之 决 案 ， 就 大 體 言 ， 實 與 專 家 委 員 會 多 

數 f 見 之 提 案 所 之 策 略 ， 適 相 輝 映 。 此 一 

决議案之目的在狨少安全理事會關*^戰略防 

區之權限，而非法增加託管理事會之該項權 

限。决議案屮載明託管理*會擬與安全理事 

會討論整個問題，郎W同等地位與安垒理举 

會討論戦略防區之間题。此一决SS案實與聯 

合國憲章相悖。 

闢 戰 略 防 區 所 有 之 耍 職 務 ， 須 專 由 

安全理事會行便之。卽專家委員會之多數， 

方 同 實 託 管 理 事 會 須 經 安 垒 理 事 會 之 婧 ， « 

執行有關戦珞防"^之此等職務。然而託管理 

事會不特首肇Jt端，抑且;《lA决né案，針對 

安全理會，謂在末镀託管理事會之參加，安 

垒理事會小得割此等等項遽作决定。le管理 

爭會此種立場，辛'》方可,爲厚顔矣。安垒 

理 举 會 7 能 " 同 等 地 位 與 託 管 理 事 會 討 論 此 

項問題，然而託管理爭會之提衆,莧作此 

蘇聯代表M提出此點，並非盲欲坩加安 

全 理 * 會 之 威 望 而 減 4 託 管 理 拳 會 之 威 望 ， 

實因通過託管理事會之决議案，卽有悸害章。 

蘇聯代表鼸不能接受 I E管理事會之决議案 

者，卽 W 此故。 

余願就此順便申 f ，諸君皆知託管理事 

會决讒案通過時，辩聯代表並未參加，故無機 

會對此一提案及§】一般同類各項提*申述會 

見。吾等不能接受此一决>ii案，是jyiJT不能 

接受其中所包栝之建 i ^，卽謂安全理事會應 

設啬某種委員會與託管理爭會之委員會，處 

*^余頃所論述之同等地位，着手談判。蓋此 

將爲違章之舉，尤其將違背寄章第八十三條， 

3條將此等職務之行使，交付於聯合國之一 

機構，且僅交付於唯一機構，卽安全理事會 

是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圃 ) 余 

會吾人盲見，不幸因憲章之&種譯本未盡相 

符之故，致劃此間題，多^陷入紛歧之&。頃 

余傾盼藓聯代表言論之法語{4譯，謂彼宣a 

第八十三條第三項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 得利用託管理事會之 

協助 " 

余信在事實上，憲章之俄文譯文所稱者 

：TJ^如此。雖然，英文譯夂則稱 

"安全理事會 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 

m 
此明有命令性質。法文譯本方然。所用 

者爲"aura recours"宇樣。是W憲章之各種譯 

文間，顯有扞格之處。 

鉞然，憲章第一ff十一條開 

"本憲章 其 中 法 俄 英 及 西 文 各 

本同一作準 " 

同時，吾人若發現兩種譯文或兩種《上 

譯文，有直接牴觸時，自須設法予 j y 調和。 

其唯一可循之途徑，厥爲從事研究W視吾人 

能否確斷窻章原制定人之一舨瞀向爲何。本 

人 對 此 略 作 考 察 ， 余 發 現 金 山 原 稿 內 開 

"安全理事會 得 利 用 ， I t嗣&第 

二委員會第四分組委員會(委員會II/
4

)中，依 

萍埃及代表所作提案，特予修改。以上見會 

‧‧fe紀錄第十卷第四九〇頁1。 

由此觀之，則俄文譯本，似在修正後，卽 

S次會議本身所欲加之修正後，：1&未>¥案更 

改 , 本 人 不 重 提 往 事 , 蓋 本 人 今 晨 所 聩 各 項 

Ht論中，余盲確因南種譯本歧異之故致有若 

干諛會發生。然自余所引證之事實觀之，余 

1 參 閱 一 九 四 五 年 金 山 市 聯 合 圃 關 國 際 組 

糨 之 會 ^ & 種 文 件 。 



f 吾 人 可 断 t 英 文 及 法 文 本 所 稱 適 爲 其 原 

意，此卽3胃"安全理事會 應利用託普理 

事會之協助 " 

Mr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a t 會 主 義 和 圃 聯 

邦 ） 賙 於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最後考語， 

本人擬作Ail下申述 

憲聿俄文本内開 

"安全理事會 jy不^背託管協定之規定， 

且不妨礙安全之考盧爲限，利用託管理事會 

之協助，W履行 之職務 '1。 

" 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，jy履行 

之職務等字樣中，並無義務之因素。並 

未強迫安全理事會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， 

更 無 論 長 期 7 新 之 協 助 矣 。 竈 章 顯 未 科 義 

務之拘束力。 

Sir Alexander謂法文本所稱者：^異。而 

余則知法文本所稱者與俄文本Ife無不同。粹 

論 如 何 ， 卽 就 普 通 常 誠 吾 人 方 知 關 於 託 

管理事會對安全理事會之協助，並無強4施 

給協助之理，如果謇章強d安全理事會接受 

協 助 ， 則 如 此 強 施 給 之 協 助 ， 果 爲 何 種 協 

助乎？於是將不'一成爲協助之間题而爲安全 

理事會之義務問题。然而此丼義搽間題也。 

自;^條視之，安全理事會應自行决定此 

等協助是否J^lfn,又如屬ikJ耍，則應決定在 

何 種 場 下 ^ * ， 並 在 》 定 時 應 分 別 S " ^ 就 

其 輕 重 遂 一 處 现 之 ， 此 然 。 此 * 爲 ％ 聿 

第八十三條唯一之正確銓譯。 

，卽钛英文本â之，方無責成安全理事會 

向 託 理 事 會 求 助 之 官 。 郎 屬 英 文 專 家 ， 言 

同意並無責任義務牽沙在內。 

Sir Alexander現正向余耳語,謂英文本有 

資成安全理事會利用託管理事會協助之意， 

然 此 並 根 據 憲 聿 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法 蘭 西 ) 余 雅 不 

欲 絲 亳 有 傷 M r Gromyko之成If 。然余敢断 

言法文本之aura recours"等字樣確乎正式表 

矛一種義務,且對此種義铬殊無規避之餘地。 

原文之主稿人若狄予WJt他盲義，則可 

用"pourra avoir recours等宇樣，卽得利用" 

之義，或可用aura recours à son g r é等宇樣， 

卽"應自行斟 l ^f' l用之義。然而轨現有字句 

' 憲 章 第 八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正 式 英 文 本 開 

" 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 

言，其 f 義爲安全理事會有利用託管理事會 

協助之資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吾人計論之两題現 

巳由政治榑變爲文字學，此時本人發 f不再 

猶豫矣。茧作純粹之政治針論時， /J圃或中 

等國家之行動，<S有被人視爲追隨某一大豳 

之危險，此决非阿拫廷代表M此時或任何時 

間之所願者也。 

今日此間^人所脍,頗多非常之事。卓越 

睿智如薪聯代表者，莧謂安垒！!事會與託《1= 

理 事 會 處 同 等 地 位 爲 小 可 能 。 吾 人 幾 將 W 

此問題爲比铰海軍»力問題，有如取素爲海 

上霸王之英國與捉t£加加湖（Lake Titicaca) 

上容或 f£有一襤之狭 f l '維亞，而比铰兩國之 

海軍實力，自將謂^小可能矣。然而問S !殊 

非如此。5人現丫》"聯國内，殊無0E由強作 

比 铰 與 辨 別 。 耆 聿 懾 8 " 種 機 闢 W 執 行 聯 合 

國之&種職務，其第七條開 

"一 ^ ^ 聯 合 國 之 土 耍 機 關 如 下 大 

會 安 全 事 會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管 理 

事 會 國 際 法 院 及 ) I * 畨 處 。 " 

上述一切機關均係處*^同等地位。：Jt中 

並 未 < t 及 任 何 機 關 係 在 其 他 機 關 之 上 。 反 

之，吾人均知W有一切機關並存，相互合作， 

W 達 成 聯 國 憲 章 之 宗 g " 及 原 則 。 

舉例 5 之，憲聿第八十三條謂託管理事 

會",某種情Jd下應在安全理事會II：督之下屨 

行其職務，正如IPT八十八條所规定者，羝管 

理 事 會 須 在 大 會 踅 督 下 辦 事 。 然 而 以 上 種 

種 並 無 機 關 品 類 小 同 之 意 ， 方 非 謂 若 干 機 

闕應充海軍將官，而其他機鬮則應充海軍尉 

官，若干機關應充陸軍上校，而其他機關則 

應 充 伍 長 軍 曹 。 反 之 ， 所 切 機 鬮 之 設 簠 

均 應 & i ç 主 管 範 圑 内 工 作 j y u i 成 聯 國 憲 章 

之宇旨及 lg則。 

本人準ife投蕙贊成J"席之i^épg,卽集 

託身與安全兩理事會之委員會聯席會nàW期 

镀 致 協 ‧ ‧ S c 此 舉 小 f 剝 奪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權 利 

與 義 挤 ， 方 小 f 钊 奪 託 管 理 事 會 之 權 利 與 義 

務。 

本人並养 • T A Ï ,此批評^^聯【、^之盲見 

或其信含，不/】<i«^解稃余所見到之1^势而 

巳 。 我 聯 ^ " 國 工 作 之 命 ， 在 * 世 界 之 和 平 

與安全，&衣一切國家之協和，而非使若干 



圃家與: î t 他國家 7 閻，是以^人: r 不) f 使若 

干機關在職掌及等第之問題上與其他機關相 

抗 衡 。 次 事 件 ， 吾 人 幾 可 , ， ？ 爲 間 題 不 

在 託 理 # « 會 欲 自 安 全 理 * 會 擢 取 若 干 職 

務，而在安全理事會願任之職務*較；^理事 

會 所 任 者 爲 多 。 

余讀憲章，發現英文本異常明晰。可怪 

者，則英文固爲余在俄文中文以次所最不諳 

之文宇也。余信讀憲章W僅根據一種文字爲 

佳 ， 冈 余 比 铰 8 " 種 文 字 之 譯 本 時 ， 形 式 

略有不同，遂不能確定: î t f 義 f j s 如何。憲 

章明白規定託管理举會係爲管理託管制度而 

設齒，有時係在大會權力之下，有時則在安全 

理事食權力之下，《視其適當與否而定。是 

JW託管理事會s"理事爲託管事宜之專家，吾 

人 可 蹐 a t 協 助 ， 聯 國 8 " 機 關 或 & 會 員 國 間 

殊 無 猜 ë 之 理 由 也 。 

W上種種仵余憶及一事，戦艦一艘出海 

參加作戦。所有一切事項自應齄命於艦長，戰 

鬭中，軍官一員受傷。此時應由艦長爲伊施行 

書療手術乎?不然,艦長命令艦醫爲之。艦醤 

固在艦長指撣之下，然劉此事艦醫則爲專家。 

郎令此負傷人員有喪命危險，如由鑑醫而不 

由饞長施行手術,則危險铰少。 

至論目前^諭之間題，託管理事會在戰 

略防區履行其有關職務時，如安全理事會果 

能飴終對此事予W監督,則方何困難之有？ 

主 席 先 生 ， 余 p f i ^ 申 â 本 人 在 5 寸 諭 

由 政 冶 方 面 轉 人 ^ 典 與 憲 章 之 ^ 釋 W 後 ， 始 

冒 眛 參 與 。 余 f 吾 人 似 4 難 與 託 管 理 事 會 諸 

君at論此爭，；if可在採取具體行動前f〗此間 

題多所明瞭。 

本人更欲m帶申言依余所見，蘇聯代 

表 之 論 * A ， 有 一 ^ 謬 之 I K 定 ， 彼 曾 提 示 香 

A , 謂託管理事會之决,《 t * 係在蘇聯代表未 

出席，未能對此事闡明其皙見之時所通過。 

此 一 f 見 ， 颇 , 本 人 谘 3 。 不 《 本 人 是 否 方 

有 權 4 參 加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會 n i , 而 後 聲 稱 

闪余並末出席之故，理事會;^小應在;^日通 

過某决遘案。蘇聯代表在lit管理事會數次會 

識中，未曾出席，其咎不在託管理事會。託 

管理事會並末自其會識屮排斥代表,反之，拒 

不參加託管理事會之計論，爲蘇聯代表圃業 

經明白表矛之意願，jy此託管理事會遂不得 

；r缺'》？r維垵ff±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代表而 

開會。;^理事會目前開會則有藓聯代表參加， 

由此 t可證實之。 

吾人近來屢見此等怪事，故余欲作此數 

語，卽分有四周樹敵之危險，方所不顧。声 

使吾人可知在聯合國内有時能否正視現實， 

多爲公共利益着=«，而不爲吾人自身^想。 

此爲吾人使命。謇章第二十四條已明白昭示 

矣 ， 條 謂 聯 â " 國 8 " 會 員 國 將 維 持 國 和 平 

及安全之主耍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，：te同啻 

由安全理事會代表聯â»國風行之，而非代表 

若干國家屐行之。 

土 席 余 實 本 人 所 建 當 不 干 有 人 反 

對，因本人頃巳稃明，余之目的在與^管委 

員會A席談話，W及此種談話將在何種原則 

下舉行。本人曾謂此種談話僅欲解釋安全狎 

事會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于若何程度，此 

係&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W內，而吾人 

處 理 此 事 ， 已 遵 0 ^ 憲 章 之 英 文 本 ， 處 建 

遘安全理事會，關託管制度T之戰略防匸， 

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。 

當 前 吾 人 所 有 之 I t 勢 如 下 吾 人 欲 利 用 

託管理事會之協助。吾人ai須與託管理事會 

會商，W判定吾人對其協助能利用辛若何稃 

度，又在何事項彼等可對安全理事會予W協 

叻。吾人擬將若干職務交其代行乎？抑僅請 

彼等提供盲見耶？抑擬另W其他方式jy利用 

a t協助耶？余盲此事不¥阻礙或侵 f t安全理 

事會之責任與特權。本人建pi吾人應與託管 

理事會會商者，卽以此故也。本人原可在末 

自安全理事會镀得任何决>^案或協議W前， 

卽與託管理事會主席會晤商^。本人原可先 

作此事，然後將吾人所璲致之協si向安全理 

事會報吿， I t 余 W 爲託管理事會旣巳正提 

出申婧，吾人自W有一正式决pi案:3^有安全 

理 事 會 理 事 數 人 偕 同 本 人 往 爲 較 佳 。 余 認 

此 種 談 話 並 非 會 方 非 其 他 正 式 事 件 ， 不 A 

求 對 此 問 題 镀 致 若 干 解 之 一 種 努 力 而 巳 。 

現 旣 有 人 反 對 此 故 本 席 欲 將 此 間 題 

付表决，1^非蘇聯代表同意吾人卽可循此程 

序無宙表決。 

蘇聯代表對此有無評語？ 

Mr GROMYKO (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予尙未能充份明瞭主席所期冀於本人者 



爲何。關於託管理事會之決*案，余巳K述本 

人之立場。不知現係將此決議粜，抑或係將 

成立一委員會之建讒,变付表決。無Ifir如何， 

不拘此項提案表決與否，余均不能接受。本 

人鼸其不妥，理由業巳陳明矣。 

主 席 吾 人 並 未 擬 將 K 管 理 事 會 之 決 議 

案变付表決， 

JW期對有關協助之一段模稜文字W及對利用 

協助之程度,镀得解释。此本人所擬進行者。 

雖然，對此旣有異議，本席兹特請求安全理事 

之權' 

現靖將授權委員會依所述方式進行之一 

提案付表決《 

( 當 經 擊 手 表 決 , 艙 果 如 下 ） 

赞 成 者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

哥 侖 比 亜 法 蘭 西 敍 利 亜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

合衆國 0 

棄 權 者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耻 會 主 鹩 和 

國 蘇 維 埃 酞 會 主 鷂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( 該 提 案 J M 九 惠 對 零 菓 通 過 ， 棄 權 者 二 

Mo)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問 題 之 下 次 會 讒 

定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午前十時三十 

分舉行。 

安全理事會對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書之下 

次會遴定i?!^—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。 

(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）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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